
Treatment of 
Parody
Main Topic

Carman KM 
HO/CITB/HKSARG
03/12/2013 17:09

Subject: S0863_Anonymity
Category:

.
Originator Reviewers Review 

Options
Carman KM 
HO/CITB/HKSAR
G

Type of 
review:

One reviewer at a time

Time Limit 
Options:

No time limit for each review

Notify 
originator 
after: 

final reviewer

版權修訂戲仿諮詢意見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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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工商及旅遊科第三部:
支持UGC版權方案
政府聲稱二次創作「並非版權法學的常用概念」，這只反映了版權法圈子與學術專業脫節，未能對符
合學術和公義的行爲提供確切的保障。政府應該要做的是追回這方面的落差，把二次創作以學術界定
義寫進法律豁免中，而非倒果爲因，聲稱以前沒有寫，所以今天也不能寫——若是抱着這種心態，所
有法律根本都不用修訂。「版權商方案」至今仍沒有具體的方案內容，甚至連向公眾完全公開的草案
或方針都沒有，這根本只是黑箱作業，亂搬龍門。若果方案確實對得住公眾，爲何要如此鬼祟，不能
見光？由於欠缺具體的方案倡議文件，據我目前了解，這「版權商方案」僅豁免政治諷刺這一種他們
口中所謂「香港式惡搞」創作，而且只豁免刑事責任，他們堅持要把民事責任握在他們手裏。這種方
案，莫說與政府的「第三 方案」比，連「第二方案」也比它好！奸商為了保護自己握着這把刀子的利
益，不擇手段，歪理連篇，閹割創作，藐視公眾。立法會絕不可縱容此等奸商為禍。懇請主席及各位
議員明聽，支持民間UGC 方案，保護創作人權益，杜絕奸商惡行，保護香港碩果僅存的創作文化。同
時，檢視現行法例，削弱奸商毫無管束的權利，設立有效的監察及制衡機制，防止他們繼續阻嚇民間
二次創作，蹂躪創作空間。


